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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3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接到大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泽集团

"

）的通知，获悉万泽集

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5,52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55％

）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为信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万泽集团已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12

年

1

月

19

日，万泽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78,501,42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7.34％

，其中限

售股份

278,228,929

股。 万泽集团本次质押股份

75,52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55％

；原已质押股份

47,647,92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81％

，累计质押股份

123,167,92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36％

。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４０．７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北海港公司股份向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３．２

股，对价安排

的总额为

１８

，

３０４

，

０００

股。

根据以股抵债金额及以股抵债股份价格，北海港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北海市

国资委持有的

４６

，

３４９

，

１９１

股北海港公司股份将全部用于抵债金额共计

１４０

，

１１４

，

１１２．７５

元；对于以股抵

债实施后剩余的

１

，

５３４

，

６９９．７５

元债务，北海市国资委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以其未领取的国家股股利抵顶

的方式偿还（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公告）。

２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北海港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

承诺继续遵守原股东北海市机场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市

高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股

改方案的法定承诺义务； 无追加

承诺。

已履行承诺

公司原股东北海市机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北海市高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海港

公司股改方案的法定承诺为：

１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２

、在

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另外，北海机场公司承诺为未

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改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垫付对价安排

６１

，

３５２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北海机场公司和北海高昂公司将其合计持有的北海港公司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股， 占总

股本

４０．７９％

的国有法人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北海机场公司在股改

中代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垫付

６１

，

３５２

股， 北海机场公司已将该股份权益无偿划转至广西北部湾港

务集团，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向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偿还该股份。

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受划转上述股份时，承诺继续遵守原股东对股改方案的法定承诺义务。

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北海机场公司、北海高昂公司均已履行承诺，无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股，占北海港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７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广西北部湾

国际港务集

团有限公司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９９．２２ ６９．２５ ４０．７９ ０

合 计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９９．２２ ６９．２５ ４０．７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０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８

，

４０４

，

９５８ ４１．０９％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３１％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

股

０ － － － －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 － － －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 － － －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 － － －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

，

７０４

，

７３８ ５８．９０％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１４１

，

６６９

，

６９６ ９９．６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０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０ － － － －

４．

其他

０ －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８３

，

７０４

，

７３８ ５８．９０％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１４１

，

６６９

，

６９６ ９９．６８％

三、股份总数

１４２

，

１２２

，

６０９ １００％ ０ １４２

，

１２２

，

６０９ １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 － － －

８

、高管股份

１２

，

９１３ ０．０１％ ０ １２

，

９１３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

股份

０ －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５８

，

４１７

，

８７１ ４１．１０％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４５２

，

９１３ ０．３２％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４０．７９％

股份无偿划

转（详见二）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４０．７９％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３ １

，

１３５

，

９４５ ０．７９９

２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 ７

，

０７７

，

７０６ ４．９８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海港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核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北海港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已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的

各项承诺；北海港公司本次

５７

，

９６４

，

９５８

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本次广西北部湾港务集

团申请流通上市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

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承诺：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

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将于

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４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会议签到时间：

１３

：

３０－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

准。

６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铭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２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２

、审议《关于调整对四川天竹增资定价原则》的议案；

上述第

１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请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起。

（三）登记地点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和公司六楼会议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２０

”；投票简称为“吉纤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审议事项 申报价格

１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元

（

１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０１

元

（

２

）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１．０２

元

２

《关于调整对四川天竹增资定价原则的议案》

２．００

元

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注：对于总议案

１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审议事项表达相同意见的一次性表决，对于议案

１

中

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

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

２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

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２９

联系地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编：

１３２１１５

联系人：徐建国、王秋红

（二）会议费用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０５

股票简称：

*ＳＴ

炎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约

１８００

万左右

３３１５．３８

万元

－４５．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９ ０．５２１

元

－４４．３４％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原因主要是：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与常州工业投资公司签订了《债务豁免协议》，常州工业投资公

司豁免了本公司为解决原常州金狮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工资和生活费等费用的专项借款

２１７０

万元的还款责

任及该等债权引起的其他权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测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实际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暂停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

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正式受理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公司目前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

请恢复上市的资料。 若在规定期限内，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公司简称： 中国医药 股票代码：

600056

编号：临

2012-010

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上午

9

点半在北

京美康大厦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张本智先生主

持。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2,388,282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65.09%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根据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及预估

2012

年度贷款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12

度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额度为

5

亿元人民币，并为此提供担保。

本议案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有表决权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380,285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及预估

2012

年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12

度为控股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额度为

2

亿元人民币。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02,388,285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了《中国医药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02,388,285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0%

。

上述议案第

1

项因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代理人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以超过参加表决的股东

大会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有效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上述议案第

2

、

3

项表决结果以超过参加表决的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获得有效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和验证，认

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由律师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178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2-004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净利润将比上年同期下

降

80%

以上。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134,220,900.36

元

2

、每股收益：

0.2905

元

三、业绩下降主要原因：

2011

年，我公司生产的微车发动机销量较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公司参股公司哈尔滨

东安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产销发动机也有较大幅度下降，导致公司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

大幅下降。

四、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1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2-006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倪开禄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

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倪开禄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0,000

股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

以申请银行贷款，其中

2,850,000

股流通股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

月

19

日

,2,150,000

股流通股质押登记

日为

2012

年

1

月

20

日。 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

押期限分别自

2012

年

1

月

19

日、

2012

年

1

月

20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倪开禄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7,049,28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7.38%

，本

次将其中的

5,000,000

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

527,200,000

股的

0.95%

。

截止本公告日， 倪开禄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139,605,13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527,200,000

股的

26.48%

。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739

股票简称：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发布了《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按相关规定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起连续停牌。 本公司在

2011

年

11

月

16

日、

23

日、

30

日、

12

月

7

日、

14

日、

21

日、

28

日、

2012

年

1

月

6

日、

1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普洛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普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

公告》。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与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事宜。 由于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较多、相关程序也较为复杂，且公司计划通过本次重组筹集资金，优

化公司财务结构。 目前，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正在完善中，为使本次资产重组申报、披露的资料

真实、准确、完整，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起继续停牌。

在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抓紧开展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至少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291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号：临

2012－002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50%

左右。

3．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75,495.33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439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11

年度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1

年下半年水泥市场下滑，造成利润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2-02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600%

以上。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320,022.55

元

2

、每股收益：

0.01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结转房产销售收入使主营业务同比有一定幅度增长。

四、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

2011

年

1－12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0

日

关于增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为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

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

公告

一、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相关补充协

议，浦发银行将代理本公司旗下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457001

，以下简称

"

国富亚洲机会股票（

QDII

）

"

）的基金销售业务。 浦发银行的开放式基金代销

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二、自

2012

年

1

月

31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浦发银行在全国

35

个一级分行

680

多家营业网点申

请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待国富亚洲机会股票（

QDII

）基金结束募集并开放日常申购、赎

回业务后，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者留意

我司的相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

2011

年

12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上的《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富兰

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

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和公司网站上的《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

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3．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tsfund.com

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700-4518

，（

021

）

38789555

，

9510-5680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站：

www.spdb.com.cn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客户咨询电话：

95528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2-012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了一项临时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大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52,835,

3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提出，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该增加议案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

(

周五

)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 代表股份

566,670,105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8.9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根据相关股东提名和监事会推选，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潘平先生、王挺先生、蒋兴灿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生效。

陈显伦先生辞去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周杨梅女士辞去股东代表监事职务的辞职报告同日起生

效。

表决情况：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潘平先生获得表决权数

566,670,105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王挺先生获得表决权数

566,670,105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蒋兴灿先生获得表决权数

566,670,105

票，占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6,670,1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6,670,1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熊力、陈肖平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2-014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了新任监事，陈显伦辞去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于即日生效。 鉴此，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有效开展，根

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提议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次

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 经到会监事一致

推举，监事蒋兴灿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监事蒋兴灿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

蒋兴灿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附：蒋兴灿先生简历

蒋兴灿先生简历：

1952

年

1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曾先后在四川石油局地质调查处、四川

石油局仪器厂工作，

1988

年

11

月至

2006

年

5

月期间历任重庆公共电车公司秘书、副科长、科长、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

, 2006

年

5

月至

2010

年

1

月期间历任重庆公用事业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支部书记、总经理、法

定代表人，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专务。 自

2012

年

1

月

20

日起，任金

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蒋兴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蒋兴灿先生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况。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2-013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民主选举，决定由周杨梅女士担任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

周杨梅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周杨梅女士简历

周杨梅女士：

1970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太平洋人寿保险重庆永川支公司财务经

理、重庆市渝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4

年

1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金科集团

"

）财务审计负责人，

2007

年

2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重庆市金科大酒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2

月任金科集团产业发展部副总监，

2010

年

3

月至今， 任金科集团财务管理部副总监。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更名为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1

月任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2012

年

1

月

20

日起任职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周杨梅女士持有重庆展宏投资有限公司

0.48%

股份，重庆展宏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93%

股份，周

杨梅女士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周杨梅女士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